
111年度第4季

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

外部視察小組會議

日期:111年12月29日(下午14-16時)

地點：本所二樓會議室



111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會議行程表

日期
起迄
時間

使用
時間

程序項目 主持人 備考

111
年
12
月
29
日

星
期
四

14：00
至

14：05

5
分鐘

1.委員報到
2.簽署保密切結書

秘書莊金生 行政大樓會議室

14：05
至

14：20

15
分鐘

1.所長頒發聘書
2.所長致詞

所長劉明彰 行政大樓會議室

14：20
至

14：30

10
分鐘

1.本所業務簡報
2.工作手冊說明

秘書莊金生 行政大樓會議室

14：30
至

14：40

10
分鐘

1.遴選召集人
2.召集人致詞

召集人 行政大樓會議室

14：40
至

15：15

35
分鐘

戒護區訪查行程 秘書莊金生

訪查暫訂路線：立德電台→戒護
區中央台→和一舍→炊場→勒戒
二班→→後中央門→東側風雨走
廊→衛生科→技訓專區→返行政
大樓。

15：15
至

16：00

45
分鐘

視察小組會議 召集人
行政大樓會議室
(請秘書及相關業務主管視需要列
席)

16：00 賦歸



大綱

01機關業務簡介

01-1 機關屬性

01-2 組織編制

01-3 收容人數(類別)

01-4 專有特色

02 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重點說明

02-1 設立目的(依據)

02-2 委員遴聘

02-3 案源及會議召開

02-4 陳情及注意事項



01 機關業務簡介



 羈押刑事被告之處所

 主要收容臺北市、新北市一、二、三審，以及宜蘭、基

隆、桃園、新竹等地方法院上訴二、三審之刑事被告

 附設臺北監獄臺北分監（三年未滿受刑人)

 民事管收所

 暫收受觀察勒戒處分人

 民國41年7月1日與臺灣臺北監獄分立，64年7月20日完

成遷所迄今逾46年

01-1機關屬性



編制員額計324人，現有員額為303人

01-2組織編制



01-3收容人數

 核定容額--2,134人

 目前收容--2,484人

 超額人數--350人

 超額收容--16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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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自111年8月起，資料統計至當月25日)



01-3收容類別

 3年以下受刑人(前3名

分別為詐欺、毒品及公

共危險)

 被告

 觀察勒戒受處份人

 民事管收人



收容類別統計

毒品罪, 386人, 

15.5%

詐欺罪, 391人, 

15.7%

公共危險罪, 238人, 

9.6%

竊盜罪, 205人, 8.3%

其他罪名

(含暫押151人), 570人, 

22.9%

被告(含管收2人), 

543人, 21.9%

觀察勒戒, 151人, 

6.1%

111年11月底各類收容人數

施用毒品: 
一級59人，
二級57人共116
人，占毒品罪
30.1%。

不能安全駕駛203人，占
公共危險罪85.3%

(統計至111年11月25日)



01-4 專有特色

規模最大，收容人多、雜且異
動頻繁（大臺北三檢三院）

死刑人數22名為全國之冠

自創立德電台廣播置於官網



02 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重點說明



依據--監獄行刑法第 7 條、羈押法第 5 條
目的—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收容人之權益，促進機

關與外界之溝通，協助機關運作品質與工作環境改善
及可用資源之提升。

落實透明化
原則

保障收容人
之權益

促進機關與
外界之溝通

協助機關提
升工作品質
及環境



02-2 委員遴聘

3至7人

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

三分之一

應注意專業領域之平衡



視察案源

1.年度視察計畫及
每季視察重點

2.落實機關透明化
相關事務

3.保障收容人權益
相關事務

視察報告

1.應於每季季末前
由視察小組完成

2.機關應處理及回
復

3.隔季季初15日前
由機關陳報

4.公告內容應去識
別化



召集人推選

首次開會應由機
關長官召集

委員互推一人為
召集人

開會次數

每季至少開會一次

得定期或不定期召開



陳情處理

• 內容是否具體?是否屬外部視察小組權限?

• 陳情內容與視察重點之關連性人力負荷

• 決定是否依外部視察程序處理或交由機關處理

陳情案件來源

 書面報告

 書面提出於機關意見箱

 言詞或書面視察活動提出

 書面提出於專用意見箱



落實外部視察制度創設目的 視察報告應著重於事實描述

視察內容係通案非個案聚焦 透過合作方式協助機關改善

積極正向態度進行視察活動 機關例行辦理業務由署查核

協助機關審視現況發覺問題 提供多元思考策略協助改善


